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要點流程圖

 

 

   

 

退還送件單位

1.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
過、加科登記及另一
類科之教師證書，由
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
審查。
2.複檢教師資格、偏遠
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
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
書，由直轄市政府、
縣(市)政府辦理審查。
3.技術教師證書，由職
業學校辦理審查。

函報本部委請之學校或機關
（構）辦理教師證書審查作業

送審人(送審單位)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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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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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
教師證書審核小組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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